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表

（2026年第10号）
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已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4月2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://gxq.cq.gov.cn/。反馈意见受理方式如下。

通讯地址：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400039

传    真：686013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gxqsthj@163.com

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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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金凤湖水库工程
	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	重庆高新区金凤镇
	重庆一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	项目为小（1）型水库，正常蓄水位299.50米，正常库容383万立方米，设计洪水位300.61米，校核洪水位301.31米，总库容711万立方米。工程主要包括拦河主坝、副坝、泄水建筑物、生态放水建筑物、管理房等。

项目总投资约11.99亿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30万元，占总投资0.19%。
	 一、施工期

（1）地表水环境：施工期含油废水、车辆清洗废水和混凝土养护废水等经处理后全部回用，施工人员依托附近城镇设施及污水处理设施，蓄水初期设置临时水泵保证下游生态流量。项目采取措施后对水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2）大气：施工期采取洒水、车辆冲洗、覆盖等控尘措施，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。

（3）噪声：施工期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布置施工机械，运输车辆缓速、禁鸣等，施工场地四周设置硬质围挡。项目采取措施后对声环境影响较小。
（4）固废：项目弃土石方和建筑垃圾运往指定渣场，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置。项目采取措施后对外环境影响小。
（5）生态影响：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，加强动植物保护，保证下泄生态流量。项目采取措施后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。

 二、运营期

（1）地表水环境：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金凤污水处理厂。加强水库集雨范围内监督管理和面源污染控制，合理调配水量，保障下游生态流量，对地表水环境影响小。

（2）噪声：运营期启闭机房噪声经隔声等措施后可达标排放，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3）生态影响：水库建成后对水文情势、水质等产生较大，加上大坝阻隔，对水生生态影响较大，经论证在可接受范围内。通过加强生态流量调度等措施减轻生态影响。
	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关于金凤湖水库工程立项的批复（渝高新改投〔2023〕482号）
	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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